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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昌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宜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文件
宜市环发〔2022〕19号

市生态环境局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印发宜昌市建设用地开发利用土壤环境

联动监管工作方案的通知

市生态环境局各县市区分局，各县市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分

局）：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污染地块

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和《湖北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湖

北省污染地块开发利用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和文

件要求，进一步明确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监管范围、要求和职责，

建立健全部门联动监管工作机制，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总体目标

以保障人居环境安全为出发点，加强污染地块的环境风险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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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将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管理要求纳入城市规划和供地管理，明

确和落实各部门职责，建立完善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

之间信息共享和沟通机制，实行联动监管，实现土地安全利用，

有效保障人居环境安全。

二、适用范围

适用于宜昌市行政区域内拟收储（收回）的国有土地、拟农

转用和征收的集体土地，已收储（收回）、已农转用和征收的疑

似污染地块和污染地块，以及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用地（简称“一住两公”）地块的联动监督管理，纳入此类范

围的地块统称为联动监管地块。具体包括：

（一）从事过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

行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建设用地；

（二）从事过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活动的用地；

（三）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涉及用途变更或者土地使用权

收回、转让的生产经营用地；

（四）土壤污染状况普查、详查和监测、现场检查表明存在

土壤污染风险的建设用地；

（五）用途变更为“一住两公”用地。“一住两公”的确定以经

依法审批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规划用途为准。

三、责任主体

按照“谁污染、谁调查、谁治理”原则，土壤污染责任单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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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个人（以下简称责任主体）应当承担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评估、

风险管控和修复的主体责任，并对相关活动的结果负责。

责任主体发生变更的，由变更后继承其债权、债务的单位或

者个人承担相关责任；责任主体灭失或者责任主体不明确的，由

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依法承担相关责任；土地使用权依法转让

的，由土地使用权受让人或者双方约定的责任人承担相关责任；

土地使用权终止的，由原土地使用权人对其使用该地块期间所造

成的土壤污染承担相关责任。

四、建立联动监管地块名单

县级生态环境部门负责牵头，对照联动监管地块适用范围，

会同县级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填报《联动监管地块名单》（附表

1），于每季度首月 15日前报市生态环境部门。市生态环境部门、

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填报《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基础信息台

账》（附表 3），于每季度第一月 25日前，报送省生态环境厅、

省自然资源厅。

五、开展调查评估、风险管控和修复工作

对照联动监管地块名单，市、县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规划

部门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督促责任主体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组织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评审，对无污染地块调出联动监

管地块名单，确定污染地块名录。参加省级组织的土壤污染风险

评估，督促责任主体开展风险管控和修复工作，协助省级发布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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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

针对疑似污染地块开展的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活动，以及

针对污染地块开展的土壤污染状况详细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

控及其效果评估、修复及其修复效果评估等相关活动须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

行）》和《湖北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湖北省污染地块开发利用

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执行。

六、严格建设用地准入管理

（一）严格收储（收回）、征收管理。市、县自然资源和规

划部门对地块拟实施收储（收回）、征收以及用途拟变更为“一住

两公”的，在预公告前应函告同级生态环境部门，由生态环境部

门督促责任主体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评估，并出具符合用地要

求的意见，未出具意见的地块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不得进行收储

（收回）、征收、组卷报批等程序。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拟定下

一年度土地收储（收回）、征收计划，在权属调查时，应同步征

求生态环境部门的意见，自然资源部门应根据生态环境部门反馈

的意见及时调整土地收储（收回）、征收计划和供地时序，未出

具意见的地块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不得进行收储（收回）、征收

和供地等程序。

（二）严格供地管理。市、县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应当加强

对土地供应、用途变更等环节的监督；对纳入联动监管地块，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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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有关要求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及风险评估、经场地环境调

查和风险评估确定为污染地块但未明确风险管控和修复责任主

体的，禁止进行土地出让。

（三）严格再开发建设管理。对未达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

告确定的风险管控、修复目标的建设用地地块，禁止开工建设任

何与风险管控、修复无关的项目，生态环境部门不得批准选址涉

及相关地块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

不得核发相关地块开发利用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对于涉及到

有风险管控措施的地块，市、县级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在核发该

地块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应当加强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

查，避免后续开发建设对风险管控措施造成破坏。

（四）合理安排开发时序。涉及成片污染地块分期分批开发

建设的，以及污染地块周边土地开发利用的，“一住两公”等敏感

类用地原则上应后开发；已开发的，原则上应当在有关污染地块

风险管控和修复完成后，邻近的“一住两公”等敏感用地再投入使

用。市、县级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应根据上述要求，合理安排土

地供应和相关规划许可证的发放时序。

七、落实信息化监管手段

市县两级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应加强全国污染地

块土壤环境管理系统应用，实现疑似污染地块名单、污染地块名

录、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以及土壤污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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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和风险评估、风险管控、污染修复和修复效果评估报告等信

息共享，发挥土壤环境大数据在污染防治、国土空间规划、土地

开发利用中的作用。

县级生态环境部门为疑似污染地块和污染地块责任主体分

配全国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系统账号，督促其依法在规定时限

内完成疑似污染地块和污染地块相关活动，并通过全国污染地块

土壤环境管理系统在线填报和提交地块相关活动信息。

八、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县级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

要高度重视建设用地开发利用联动监管工作，进一步细化内部分

工，认真履行职责，密切协调配合，不断完善联动工作机制。

（二）定期协商会办。县级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

要建立完善建设用地联动监管机制，实行定期会商制度，研究联

动监管重大事项，协调解决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必要时及时

报告属地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

（三）形成监管合力。县级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

要共同做好建设用地开发利用联动监管工作，定期开展专项检查

和通报，对于违反法律法规要求的坚决纠正，并依法追责、严肃

处理。逐步建立完善齐抓共管、分工协作工作机制，确保建设用

地开发利用环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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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年 季度联动监管地块名单

2. 年 季度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基础信息台账

宜昌市生态环境局 宜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 11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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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年 季度联动监管地块名单

填报部门（盖章）：生态环境部门 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 填表时间：

序号

地块基本信息 开发利用信息

备注

地块名称 地块编号
监管

类别

地块地址

（具体到村/街道）

项目

名称

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编号

许可证用地

面积（m2）
颁发日期

地块规划

用途

地块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2

3

4

5

…

注：1.县级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每季度首月 15日前填写“开发利用信息”，报县级生态环境部门。2.县级生态环境部门结合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报送的

内容，核实并填写“地块基本信息”，建立联动监管地块名单。其中：监管类别为①~①类，分别是（用数字表示）：①从事过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焦化、

电镀、制革等行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建设用地；②从事过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活动的用地；③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涉及用途变更或者土地使用权收

回、转让的生产经营用地；④土壤污染状况普查、详查和监测、现场检查表明存在土壤污染风险的建设用地；①用途变更为“一住两公”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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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年 季度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基础信息台账

填报部门（盖章）：生态环境部门 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 填表时间：

注：1.“重点建设用地”是指“十四五”期间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简称“一住两公”）的所有地块。2.地块基本信息、管控修复信息由生态环

境部门填写，开发利用信息由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填写，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由生态环境部门会同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填写（已核发“工规证”，但未在全国污

染地块信息系统中上传有关信息的可不填写地块信息，这种情况下开发利用信息仍需要填写）。3.项目名称、用地位置、土地用途以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所提

交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或不动产权证等土地证明文件为准。

序号

地块基本信息 开发利用信息 管控修复信息

备注地块

名称

地块

编码
项目名称

涉及的建

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

编号

发证日期 用地位置 土地用途

是否落实土

壤污染状况

调查及报告

评审制度

是否落实土

壤污染风险

评估及报告

评审制度

是否落实建设

用地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和修

复名录制度

是否落实

信息上报

制度

结论：是否依法

落实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和修

复措施

1

2

3

…

选“是”的数量合计

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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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2年 11月 9日印发


